重庆市黔江区审计局

关于2024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公告
一、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强化预算管理提升财政绩效相关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审计整改情况。区财政局持续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联合相关区级单位积极采取措施，针对性推动问题整改。一是针对预决算管理有待加强的问题。区财政局制定《黔江区财政资金分配及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管理，进一步压减财政代编预算规模；督促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法及相关规定，及时、完整批复二级单位预算；7家部门加强追加预算管理，审计指出的1709.76万元预算执行率低问题已实现支出1327.82万元。二是针对专项资金使用还需规范的问题。进一步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强化库款调度保障，3个未按计划开工项目均已实现开工，形成实物工程量并实现支付2194.79万元，2个未按计划推进项目已竣工验收1个，另1个项目一期工程已完工投用；进一步加快引导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管理，191万元闲置资金已落实到具体项目并启动实施；切实加强项目绩效监控，督促相关单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三是针对财政资金管理还需完善的问题。已将困难群众相关支出全部纳入工资专户管理，制定《黔江区财政库款管理办法（试行）》，在兜牢“三保”底线、防范支付风险前提下，进一步规范库款调度管理；制定《关于坚持厉行节约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压降一般性支出；规范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按要求整改以往年度审计揭示问题。
2.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整改情况。4家部门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一是针对预决算编制及执行不够规范的问题。4家部门进一步强化预决算编制审核管理，真实完整编制部门预决算；对7个预算执行率低项目加强过程监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追回违规兑现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补助资金5万元，同时制定《专项经费支出指南》等管理规则，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二是针对财政资金统筹及收入征管有待加强的问题。3家部门进一步规范存量资金管理；补缴非税收入12.65万元。三是针对项目绩效管理存在短板弱项的问题。2家部门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加快推动项目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加强宣传动员，据实拨付经费，确保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工作落到实处。
（二）关于助推高质量发展稳进增效相关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专项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部分工作推进机制落实有偏差的问题。进一步加大企业绿色制造体系支持力度，认定市级节水型企业、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各2家，市级绿色工厂3家，成功争取市级绿色发展专项资金88万元；加大技改项目支持力度，入库“技改专项贷”项目3个，指导企业实施技改项目12个、储备技改项目15个；对“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平台企业信息进行动态维护，规上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实现安排服务专员“一对一”全覆盖。二是针对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性还有不足的问题。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制定《关于优化调整黔江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明确对符合条件企业免收应急转贷资金使用费；及时出台卷烟及配套、铝材料加工等配套政策，统筹推进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无废城市”建设相关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的问题。闲置的地膜科学回收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同时制定《关于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及资金拨付；足额下达秸秆综合利用资金200万元，及时补助符合条件企业及大户；追回民营企业套取资金15.89万元，并追究履职不力人员责任。二是针对政策执行及部门履职有待加强的问题。督促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同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危险废物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加强联合监管执法；加大污泥处置监管力度，督促原处置单位及时处置存量污泥，并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重新选取城市生活污泥运输及无害化处置企业；积极推动工程渣土填埋场建设，努力保障区内建筑垃圾填埋需求。

（三）关于落实民生保障相关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黔江区2024年度民生实事完成情况专项审计整改情况。一是已完工但未组织竣工验收的8所学校运动场改造提升项目、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及14个路段36.25公里四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均已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工作。二是未按计划在2024年开完工的城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按要求有序推进。三是处于停工状态的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项目，督促建设单位组织复工。
2.黔江区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的问题。27个乡村振兴项目结余资金已全额上缴区财政，挪用资金已全额归垫；重新复核验收把关不严的38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努力督促盘活闲置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二是针对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不够有力的问题。制定《政府采购物资（种子）发放管理办法》，加强采购管理。三是针对建设项目管理待加强的问题，相关部门单位追回8个项目多计工程价款43.32万元；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建设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
3.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情况专项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规划编制及建后管护等工作未有效落实的问题。制定《高标准农田项目管理办法》，规范农田建设选址；加快推进2023年项目实施，并全面完成项目验收、竣工结算；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护实施细则》等办法，进一步加强并落实管护责任。二是针对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不够规范的问题。追回多付工程款12.97万元，并通过二次结算和重新核算签证审减工程价款，整治项目质量问题136处；收回违规出借资金500万元，并追回损失浪费资金；制定《黔江区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进一步规范管理。
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整改情况。学校大宗食材已通过公开招标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主管部门联合区级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督促学校立即停止使用深加工食品，同时加大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培训，进一步规范管理。

5.殡葬领域政策资金管理专项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政策执行和资金管理还有偏差的问题。2家部门联合制定《黔江区惠民殡葬政策实施细则》，建立信息比对机制，精简办理程序，提高丧葬补贴对象识别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主管部门修订机关财务管理制度，追回公司虚报丧葬补助7.7万元；重新核定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取消收费项目34项、降低收费标准10项，同时加强执行情况核查，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二是针对公墓建设管理仍有不足的问题。制定非法占地处置方案，及时办理相关用地许可；督促相关单位立即停止违规售卖墓位行为，整治殡葬领域乱象。
（四）关于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与有效投资相关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重庆市鸿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021-2023年度建设管理审计整改情况。一是针对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修订《制度汇编》，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规章制度；结合区属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调整业务范围，厘清管理职责，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成76个项目档案资料的移交工作，并完成档案管理制度修订。二是针对建设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协调收回出借专债资金，积极推动所涉项目建设，8个未开工项目已全部启动，1个长期未实施项目已与中标施工单位无息解约，2个建设进度缓慢项目均已完工；加强参建单位履约情况管理，按合同约定追究参建单位违约责任；加强项目绩效考核，进一步开展策划项目经济分析和绩效测算，保障建设项目的投资收益和社会效益。
（五）关于促进国资国企规范运营相关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重庆市地方国有金融企业风险防控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一是针对企业经营风险较大的问题。1家公司对因审查不力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修订《担保业务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建立联席评审会议制度和分级审批制度，设立评审专家库，限制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业务负责人评审权限，努力规范管理、强化风险管控；二是针对企业运营管理有待规范的问题。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通过法人压降、剥离不良债权等方式努力甩开历史包袱，优化股权结构，盘活闲置资产，积极拓展业务，规范会计核算，努力提高企业运营质效。
二、需继续推进整改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

从总体上看，审计整改虽取得积极进展，但部分分阶段整改和持续整改问题需要继续推动问题解决。一是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周期长、成因较为复杂，短期难以彻底解决；二是部分问题属于系统性、行业性问题，需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解决。
针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已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跟踪督办管理机制，相关区级单位已作出具体安排，严格按照审计整改工作要求，继续强化审计整改主体责任履行，持续加力跟踪督办力度，跟进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各项问题整改全面到位、扎实有效。



